关于重视我市灵活就业者劳动
权益保护的建议
   
随着互联网和新技术的发展，就业形态正在经历深刻变革。过去的传统雇佣模式正在被灵活就业、远程工作、共享经济等新型就业形态逐步取代。这些变化不仅为劳动力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对于劳动者权益的保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型就业形态，加强灵活就业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下简称“灵活就业者”）的权益保障。
一、我市灵活就业者总体现状调查与分析。
（一）总体数量
[bookmark: _GoBack]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平台经济、数字经济持续发展，以平台化、去雇主化为特征的新型灵活就业模式不断涌现，带动了新业者群体的快速增长。根据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当前我国灵活就业者已达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经向我市人力社保局调研了解到，我市的灵活就业者主要集中在快递物流、即时配送（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营销等行业，涉及从业人数接近120万人，其中：2023年全市活跃网络零售网店达到9.1万家，网络零售从业人数约96.4万人，网购销售额达到2394.3亿元，位居浙江省第四；快递行业有24个品牌，约152家法人企业和2225个末端网点，快递从业人员约2.3万人；网约车行业方面，网约车司机近2.5万人，日均订单量达到25-30万单；外卖配送行业有约8000名专职骑手。
（二）基本特点
从业者特点：从业者多为男性，约占80%；年龄普遍集中在20至40岁之间，约占80%；大专以下学历的从业者占比高达90%。
工作特点：工作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工作地点、时间、内容和安排往往不固定，呈现劳动关系灵活化、工作内容多样化等特征。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灵活就业者劳动关系的特殊性以及从业者的个体化特点导致了多个问题，急需加强政策引导和市场监管。
第一，劳动关系认定困难，维权难度大。
由于新业者多为自雇型劳动者，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不像传统雇佣关系那么明确。例如，劳动者往往同时在多个平台上工作，工作形式具有自雇性质，这使得现行劳动法律框架难以有效界定劳动关系。当前我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由于立法的滞后性，并未充分考虑这一新型劳动关系，因此在劳动纠纷中，维权显得尤为困难，在维权中存在适用法律困难。
第二，社保参保难度高，权益救济不足。
从业者大多数为自由职业者，难以享受正式雇员的社会保险待遇。此外，由于缺乏社保意识或户籍限制，许多新业者未能及时参保，导致他们在工作中受伤或死亡、遭遇疾病或老年生活时缺乏保障。
第三，监管主体缺失，管理规则滞后。
灵活就业劳动新形态涉及多个行业，传统监管模式难以适应。不同部门的监管职责交叉，导致缺乏统一的监管和服务机制。目前，从业者分布广泛且流动性强，工会等组织建设难度大，劳动者缺乏有效的集体谈判渠道，平台的定价权和裁量权过大，劳动者的议价能力较弱，容易受到侵害。
第四，公共服务不足，培训和岗位激励不足
我市尚未建立完善的新业态公共服务体系，尤其是针对灵活就业者的培训和就业支持体系较为薄弱。技能培训项目和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尚未完善，导致从业者在职业发展上面临较大困难。
三、加强灵活就业者劳动权益保障的建议
基于以上问题与分析，建议：
(1) 明确劳动者的用工关系。
制订规范性文件，指导并明确，在符合一定条件下，将灵活就业者纳入劳动关系以保护其合法权益。尤其要明确平台方与劳动者的法律责任，避免平台通过规避劳动关系责任，侵害劳动者的权益。对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规范，提出平台应承担“雇主责任”，为劳动者提供相应的劳动合同和权益保障。
(2)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创造条件，将灵活就业者纳入社会保险覆盖范围，要求平台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特别是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可考虑采取“个人与平台共同缴纳”的方式，并结合灵活就业者的劳动特点，推出针对性的社会保险，使劳动者能够享受到公平的社会保障。
(3) 加强对灵活就业者的培训。
工会、人社、平台、行业管理部门统筹各自力量，为灵活就业者提供必要的培训，包括劳动技能、劳动安全、法律法规。推出优惠政策与措施，鼓励并吸引从业者参加培训。
(4) 多途径加强对灵活就业者权益的保护。
建议设立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争议专门调解与仲裁机构，简化争议处理程序，提高争议解决效率，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加强对平台公司合规性的审查，对违法行为进行严厉处罚，切实保障劳动者的正当权益。强化对平台收费透明度的监管，确保平台不通过不合理收费或算法设置影响劳动者的收入。重视灵活就业者对平台的投诉，引入必要的劳动监察力量。对严重侵权行为，引导从业者进行法律维权，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与帮助。
(5) 推动行业自律与社会共治。
鼓励平台行业制定行业自律规范，推动企业在保障劳动者权益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形成“自律+政府监管”的多方参与模式。提倡社会各界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生活与工作条件，营造尊重劳动、保护权益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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